
百利来国际集团(香港)有限公司     www.hkgcr.com 

 

深圳公司: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卓越时代广场 49楼 03-05室 

北京公司：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号嘉里中心南楼 1221-1222室 

上海公司：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号港汇广场二座 3105室 

广州公司: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76号富力盈隆广场 23A02室 

香港公司: 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173号南丰大厦 1708室 

TEL:0755-83752111(30线) FAX:0755-83663011 E-mail：shenzhen@hkgcr.com 

TEL:010-65612111(30线) FAX:010-65619811   E-mail：beijing@hkgcr.com 

TEL:021-64472111(30线) FAX:021-64485351   E-mail: shanghai@hkgcr.com 

TEL:020-38390888(30线) FAX:020-38390313   E-mail：guangzhou@hkgcr.com 

 代理注册香港有限公司协议书 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百利来嘉合企业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    丙方： 百利来国际集团(香港)有限公司          

甲方因业务发展需要欲在香港成立公司，现通过百利来嘉合企业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全

权委托百利来国际集团(香港)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丙方”）向香港有关机构申请办理公司注册相关手续，经三方

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内容条款： 

一、 甲方必须向乙方、丙方提供真实有效的董事/股东资料：身份证（或护照）复印件、个人住址、联络电话、

传真等。 

二、填“香港公司注册委托书”一份：公司中英文名称、注册资本、董事/股东详细资料、股份比例。 

三、甲方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完整、真实、有效，保证申请注册的香港公司是用于合法的商业运作，并承担该公司

的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。 

四、甲方拟订之公司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内容： 

（1）提供香港公司注册咨询服务； 

（2）核准拟订之公司名称； 

（3）确认公司注册资本、股东数目及股份比例； 

（4）确定首任股东、法定秘书、董事和董事会主席委任； 

（5）准备有关文件和法定申报表，安排董事/股东签署文件，转递丙方办理； 

（6）提供银行开户信息及安排银行开户预约； 

六、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内容： 

（1）向香港政府有关部门递交注册法定文件，提出申请公司注册； 

（2）在注册署代申请人宣誓成立公司，代付注册资本登记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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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申领公司股份证明、股份分配文件及代付印花税； 

（4）申领公司注册证书，代付注册费；申领税务局商业登记证，代付登记年费； 

（5）公司组织大纲 19本、法定记录和公司股票各一本，代付费用； 

（6）制作公司钢印、签字章、圆胶章各一枚，代付印章费； 

（7）免费提供第一年秘书及地址费，第二年起秘书及地址费：2,150元； 

（8）秘书服务包括: 接听电话、接收传真、商务往来文件、处理政府银行信件，代发、代寄 (邮费由甲方付)、

及时传递信息，做下年度年申报表、递交年报资料，免费递交“零”申报表格(注：成立之香港公司如涉及

任何法律诉讼时，丙方有权即时辞退公司法定秘书一职而不作另行通知)； 

（9）银行帐户设立：提供核实文件一份（会计师出具的核实正本）；协助甲方在中国香港/大陆办理开户手续（开

户银行须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；开户时产生的费用概由甲方支付，银行保留最终开户决定权）。 

七、办理总费用及付款方式： 

（1）办理总费用：         元（包括须向香港政府有关部门缴纳的费用，乙方咨询服务费用,丙方代理费用及注

册资本厘印税；注册资本：港币        万元；厘印税港币        元）。 

（2）付款方式：申办前预付 50%即          元；办理完成，领取绿盒资料时一次性付清余款即         元 。 

备注：除了乙方收取的咨询服务费用外，其余的全部费用甲方必须按照与丙方的约定，汇款到丙方指定的香港

帐户起生效，未尽事宜三方协商解决。 

八、办理的时间：收到甲方签署申请成立公司法定文件 8-10个工作日按时完成。 

九、本协议三方订立后，如乙方、丙方无法完成甲方委托之业务，甲方此前所付之款项给予全部退还。 

十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双方各执一份。甲方收到乙方通知领取绿盒资料之日起，如甲方超过五天不

领取绿盒、不向丙方付清余款，按每天扣取总费用的 5%，或丙方有权出售该香港公司以抵偿余款，此前

所收取之全部费用丙方不予退回，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概由甲方承担。 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（签署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百利来嘉合企业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     丙方： 百利来国际集团(香港)有限公司        

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署日期： 2010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 2010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